


「交通安全我最繪」繪圖徵件活動 報名表 

 

參賽者基本資料 

姓名 

(外籍人士填寫英文姓名) 
 

國籍 

□ 中華民國 

□ 外國籍： 

   ________________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縣             學 

           市             校 

參加

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E-mail 
 

(作為參賽通知與得獎通知用，務必填寫正確) 

法定代理人資料        (未滿 20 歲之參賽者須填寫) 

姓名 

(外籍人士填寫英文姓名) 
 連絡

電話 

 

通訊地址 

□□□ 

 

聲明事項 

1. 本次比賽作品一律不退件，經決賽評選出之得獎作品，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由主辦單位所

有，主辦單位使用時除保有刪改、修飾權外，並有印刷、出版、宣傳等一切著作權相關使

用權利，不另致酬，；並以本報名表為證明，不另立據。 

2. 本人聲明本作品係原創性（原創原件），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否則將取消參賽

資格及獎金，且因而衍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3. 同意本會將該得獎作品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再製與展覽等不限時間、次數、方式等

使用權利，並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4. 同意遵守本會之授權範圍，同意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全讓與主辦單位，並不行使著作人格

權，惟得獎者仍保有姓名表示權。 

5. 參賽者及法定代理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並同意個資相關聲明。 

 

謹此聲明 

         參賽者：        （務必簽名） 

         法定代理人：       （務必簽名）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立授權同意書人       （以下簡稱立書人）茲因投稿於交通部道路交

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所舉辦之「交通安全我最繪」網路徵件活動，爰立書授權同意如下： 

一、 著作名稱：          （以下簡稱本著作）。 

二、 被授權人：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三、 授權範圍： 

1. 立書人同意本著作經審查通過後刊登於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利用參賽作

品於國內外散布、改作重製、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被授權人並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數位化、重製、編輯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

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

傳輸、列印等符合電子資料庫之用途。 

2. 在前項授權範圍內，被授權人有公開發表權，且為因應電子資料庫之需求，得為本

著作格式之變更，並在不變更文意之範圍內適當增刪或變更文句。 

四、 授權期間：不限期間。 

五、 授權費用：無償。 

六、 著作權之擔保： 

1. 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係原創性著作，若係改作或編輯著作則已獲得原著作權人

之授權同意，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

或共有之著作，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著作人本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

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 

2. 立書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受有損害者，將自行處理並承擔法律責任，概與

被授權人無涉，並應賠償被授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七、 著作權之約定： 

1. 本授權為專屬授權。立書人不得行使其讓與著作權於第三人之權利，但無礙於本件

既存之授權；其再授權時亦同。 

2. 被授權人尊重立書人之具名權。除另有約定外，被授權人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適當

表明立書人為本著作之著作人（或共同、共有著作人）。 

八、 補充條款：本授權同意書未盡事宜，悉依實際需求以及誠信原則補充解釋之。 

九、 準據法：本授權同意書適用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並約定任何一方得以被授權人所在地之

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 授權書之成立：本授權同意書經立書人簽署後交付被授權人收執之同時成立，無須被授

權人另為簽署。 

 

 

 

 

 

此致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未滿20歲之參賽者，須由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